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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就於中國湖南省註冊成立

合資企業訂立框架協議

翔宇疏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

日，本公司與株洲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株洲投資」）簽署一份具法律效力的

框架協議（「該協議」），而株洲投資為由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委員會成立的國有企

業。根據該協議，本公司與株洲投資已同意採取行動，以在中國湖南省註冊成立一家新

的公司（即新合資企業）。

註冊成立新合資企業的目的為確保取得將於清水湖區進行的環境管理及基建建築項目

（「清水湖項目」）。該等項目預期為期約五年。清水湖項目工程總額預期達到約人民幣 20
億元。

翔宇疏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本公司與株洲循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株洲投資」）簽署一份具法律效力的框架協議

（「該協議」）。株洲投資為由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委員會成立的國有企業。根據該協

議，本公司與株洲投資已同意採取行動，以在中國湖南省註冊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新合資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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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投資之背景資料

株洲投資是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當地政府的融資及投資平台，負責（其中包括）中國

湖南省清水湖區的環境管理及基建建築。株洲投資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

該協議之主要條款

新合資企業之建議准許營業範圍

新合資企業之建議准許營業範圍預計其中包括環境基建之投資及營運、環保工程項目以及

固體廢物和污水處理，而此須經中國有關當局最後審批，方可作實。

註冊成立新合資企業的目的為確保取得將於清水湖區進行的環境管理及基建建築項目（「清

水湖項目」）。該等項目預期為期約五年。清水湖項目工程總額預期達到約人民幣20億元。

新合資企業之初始註冊資本及日後轉讓

根據該協議，新合資企業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0元。本公司與株洲投資最初將

分別注資人民幣 40,000,000元及人民幣 10,000,000元（各佔新合資企業之初始註冊股本的 80%
及 20 % ）。本公司將須於新合資企業註冊成立後，注入註冊資本首期款項合共人民幣

30,000,000元，而餘下之註冊資本將由各訂約方於發出新合資企業之商業牌照之日起計 12個
月內支付。

根據該協議及經本公司與株洲投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進一步確認，現階段本公司之

總資金承諾只限於人民幣 40,000,000元（代表本公司注入新合資企業初始註冊資本之 80%之

合約承諾）。再者，本公司並未同意提供任何有關成立新合資企業的保證或彌償保證。

根據該協議，於新合資企業註冊成立及清水湖項目的初步檢察和評估完成後，本公司將採

取措施，向本公司及株洲投資協定之戰略性投資者轉讓一部分由本公司擁有之新合資企業

全部註冊資本（該部分構成新合資企業全部註冊資本之 60%），這將導致本公司於新合資企

業所持之註冊資本減至 20%。進行該轉讓後，新戰略性投資者、本公司及株洲投資將分別

持有60%、20%及20%的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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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株洲投資於該協議下之責任

根據該協議，株洲投資之主要責任其中包括 (i)與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委員會及其他

有關政府機關聯絡；以及 (ii)協調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之詳細規劃。

根據該協議，本公司主要責任包括 (i)就清水湖項目成立平台以籌集資金； (ii)新合資企業的

清水湖項目營運；及 (iii)為新合資企業提供技術援助。

新合資企業之管理架構

根據該協議，新合資企業之決策機關為其董事會。新合資企業最初之董事會將由三名董事

組成，其中一位將由株洲投資委任，而另外兩位則將由本公司委任。董事長最初將由本公

司委任，而此委任權將於本公司轉讓 60%新合資企業股本權益予新戰略性投資者後，轉讓

予該新戰略性投資者。董事會普通決議案須由新合資企業超過一半董事通過，而董事會之

特別決議案則須由新合資企業超過三分之二董事通過（為免引起混淆，不包括三分之二）。

前景

董事會相信，該協議將令本集團可參與清水湖項目，而這將擴大本集團之環保疏浚業務並

參與到其他相關環保事業。

一般資料

董事會謹此強調，新合資企業之成立取決於獲相關中國機關批准。此外，本公司正物色新

潛在戰略性投資者，且並未訂立進一步協議。本公司之公眾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翔宇疏浚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聯

席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美嫻女士、彭翠紅女士及還學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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